二级及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实施医药分开 取消药品加成前后有关数据比较表填报说明
1、平均职工人数：指每月在岗职工人数的加权平均数。职工指单位支付工资的在岗职工人数，包括合同聘用制人员，不包括临时工、离退休人员、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人员和返聘人员。

2、平均开放床位：填列每日开放床位的加权平均数。

3、诊疗人次：指所有诊疗工作的总人次数。包括病人来院就诊的门诊、急诊人次，出诊、赴家庭病床、下地段等外出诊疗人次，本院职工的诊疗人次数，外出进行的单项健康体检及健康咨询指导人次，局部的单项健康检查人数等。

其中：门急诊人次为病人来院就诊的门诊、急诊人次（不含健康体检人次）。

4、实际开放总床日数：指年内医院各科每日夜晚12点钟开放病床数之总和，不论该床是否被病人占用，都应计算在内，包括因故（如消毒、小修理等）暂时停用的病床，不包括因医院病房扩建、大修理或粉刷而停用的病床及临时增设的病床。

5、实际占用总床日数：指医院各科每日夜晚12点钟实际占用病床数（即每日夜晚12点钟的住院人数）之总和。包括实际占用的临时床位，病人入院后于当晚12点钟以前死亡或因故出院所占用的床位。

6、出院者占用总床日数：指出院者（包括正常分娩、未产出院、住院经检查无病出院、未治出院及健康人进行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后正常出院者）住院日数的总和。

7、出院人数：指所有住院后出院的人数，包括出院病人数，正常分娩，未产出院，住院经检查无病出院、未治出院及健康人进行人工流产或绝育手术后正常出院者。

8、病床使用率= 实际占用总床日(实际开放总床日( 100%

9、病床周转次数= 出院人数(平均开放床位数

10、出院者平均住院天数=出院者占用总床日(出院人数

11、每职工平均门急诊人次=门急诊人次(平均职工人数

12、每职工平均住院床日= 实际占用总床日(平均职工人数

13、每职工平均业务收入=业务收入(平均职工人数

14、出院者平均住院天数=出院者占用总床日(出院人数
15、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重=药品收入(（医疗收入+其他收入）( 100%
16、药品收入占医疗收入比重=药品收入(医疗收入( 100%

17、每门急诊人次平均收费水平=门诊医疗收入(门急诊人次

其中：药品费=门诊药品收入(门急诊人次

检查及化验费=（门诊检查收入+门诊化验收入）÷门急诊人次

诊察费=门诊诊察收入÷门急诊人次

18、扣除健康体检收入、特需医疗服务项目收入、干部保健对象收入及干部保健对象门急诊人次后每门诊人次收费水平=（门诊医疗收入-健康体检收入-特需医疗服务项目收入-干部保健对象收入）÷（门急诊人次-干部保健对象门急诊人次）

19、每床日平均收费水平=住院医疗收入(实际占用床日

其中：药品费=住院药品收入(实际占用床日

检查及化验费=（住院检查收入+住院化验收入）÷实际占用床日

诊察费=住院诊察收入÷实际占用床日

20、扣除特需病房病人医药收入、干部保健对象医药收入、特需病房病人占用床日及干部保健对象占用床日后每床日平均收费水平=（住院收入－特需病房病人医药收入－干部保健对象医药收入）÷（实际占用床日－特需病房病人占用床日－干部保健对象占用床日）

21、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每床日平均收费水平×出院者平均住院天数

其中：药品费=每床日平均收费水平下的“药品费”×出院者平均住院天数

检查及化验费=每床日平均收费水平下的“检查及化验费”×出院者平均住院天数

诊察费=每床日平均收费水平下的“诊察费”×出院者平均住院天数

22、扣除特需病房病人医药收入、干部保健对象医药收入、特需病房病人出院人数及干部保健对象出院人数后每出院者平均医药费用=扣除特需病房病人医药收入、干部保健对象医药收入、特需病房病人占用床日及干部保健对象占用床日后每床日平均收费水平×〔（出院者占用总床日数－特需病房出院病人占用床日－干部保健对象出院病人占用床日）÷（出院人数－特需病房病人出院人数－干部保健对象出院人数）〕

23、百元医疗收入的医疗支出（不含药品收入）＝[（医疗业务成本-药品费）(（医疗收入-药品收入）]( 100

24、百元医疗收入消耗卫生材料（不含药品收入） =[卫生材料费(（医疗收入-药品收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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